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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研究中的本土化概念生产: 问题与反思

樊 凡 陈 毅*

【摘  要】概念生产是村治研究本土化的基本前提和主要途径,概念生产的环节出了问题,势必

会连累与其有关的概念、理论和学说。文章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及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通过对村治研究中本土化概念生产

现状的追问和反思,发现其中普遍存在三个关键问题:一是从前提上看,由于很多研究者对源自西

方部分国家经验的 “国家 社会”二元分析范式的简单套用,常常还难以真正切合中国的实际;二

是从过程上看,由于很多研究者对 “地方性”与 “国家性”二元互竞思维框架的坚持以及对农村社

会 “地方性”的过度主张,研究视野被不断窄化、乡村治理背后的国家性构建还没有受到充分的重

视;三是从结果上看,由于不少研究者对公共价值的不敏感,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去公共性倾向。文

章认为,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轻视,以及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根

本立场的淡化,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着力从源头克服这些问题,是村治研究本土化健康发展和

本土化的村治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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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国内学界对村

治议题的实证研究逐渐成为三农研究中的显学,
村治研究也开始从理性思辨走向经验阐释、从殿

堂走向田野[1],可是由于我国在历史上长期缺乏

社会科学的分析传统,近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关

于中国的认识以及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几乎都是在

借鉴和应用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产生的,时至今日

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还依然没有破除严重依赖

西方的认识论弊病,常常还难以建立起符合我国

实际、能经得起经验与实践检验的研究[2]。正是

为了充分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2017年5月,

国家公开发布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于

2016年12月30日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此

后,不少村治研究者普遍树立了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村治研究的学术志向。由于 “概念是学术研究

本体的基础,是领域内知识的特定表征”[3],概

念生产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村治研究本土化的基本

前提和主要途径。于是,当下不少村治研究者都

比较热衷于本土化概念的生产,甚至出现了本土

化概念生产上的 “大跃进”,很多关于村治议题

的本土化概念几乎完全是揠苗助长的产物,不仅

不切实际,而且成熟度不够。这种 “为赋新词强

说愁”的本土化概念生产姿态,已经伤害到了村

治研究存在的意义和影响力。在这样的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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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并努力克服村治研究本土化概念生产中长久

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有了必要。
对村治研究本土化概念生产环节中存在问题

的揭示和探讨,与对某一具体的关于村治议题的

本土化概念的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议题,二者

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还原。总体上看,
由于它们有着不同的研究旨趣,常常会有不同的

研究设计和研究发现。具体来说:前者把本土化

概念的生产过程问题化,将概念得以成立的前提

作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侧重于从外在的角度对

概念生产过程中所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揭示,研

究发现常常具有一定的可拓展性;后者只是将本

土化概念自身的确切所指作为研究的对象,侧重

于从内在的角度对概念进行历史、理论和实证等

方面的追问和澄清[4],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只是针

对一个具体的概念。此外,对本土化概念生产环

节中存在问题的讨论,对研究发现的一般性有着

更高的要求,而对本土化概念的反思则没有这样

的刚性要求。从既有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尽管不

乏从概念研究的角度对一些本土化概念的反思与

重构,例如葛兆光对 “天下体系”的反思[5];曹

锦清、刘炳辉、熊万胜等学者对 “郡县国家”的

探讨[6-8];苏力[9]、周飞舟[10] 等学者对 “差序

格局”的再思考[11];郦菁对 “儒法国家”的批

判[12];肖滨对 “国家”概念的研究[13] 以及虞崇

胜对 “人民”概念的思考[14] 等,但由于并没有

研究者明确提出诸如 “哲学社会科学本土化概念

生产环节中可能存在哪些问题”之类的探究,也

就鲜见村治研究者对本土化概念生产环节所可能

存在的问题的讨论和揭示。
一般来说,概念是理论的基础和细胞,概念

生产的环节出了问题,也会连累与其有关的概

念、理论和学说。由于村治研究自身就是一个非

常繁杂的领域,采用传统的、主流的分类归纳法

来揭示村治研究本土化概念生产环节中存在的问

题可能显得有些盲目和不经济,在这个论题上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以及基于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分别从前提追问、过程

反思以及结果批判三个方面展开也许更为理性、
经济和有效。

二、 前提追问: 对 “国家 社会”
二元分析范式的简单套用

对理论思维进行前提批判,既是坚持和贯彻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客观需要,也是

捍卫和落实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观

基础。在村治研究的本土化概念生产中,如果理

论思维的前提出了问题或者不切实际,那么本土

化概念生产的质量就会大打折扣。综合来看,当

前村治研究对本土化概念的生产,不少都是在采

用 “国家 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下进行的,
要么将 “国家 社会”二元分析法作为理论思维

的背景和前提,要么将其研究发现和研究结论落

在由 “国家 社会”二元分析框架所搭建的平台

上,提出了诸如 “第三领域”[15] “集权的简约治

理”
 [16] “行政吸纳社会”① “东方自由主义”[17]

“乡村去政治化”[18] 等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本

土化概念,不仅鲜见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角度对这个前提是否切合中国实际的追

问,而且鲜见对社会自身性质的追问和反思。尽

管也有学者指出 “在长时段的历史演变中,中国

的 ‘国家’和 ‘社会’无疑是紧密缠结、互动、
相互塑造的既 ‘二元’又 ‘合一’的体系。这里

首先要说明, ‘国家’政权———从皇帝和中央的

六部到省、县等层级的官僚体系,无疑是个实

体,而 ‘社会’———包括村庄和城镇社区,无疑

也是个实体。我们不该因为其两者互动合一而拒绝

将那样的实体概括为 ‘国家’和 ‘社会’,但我们

同时要明确,在中国的思维中,‘国家’和 ‘社会’
从来就不是一个像现代西方主要理论所设定的那样

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体”[19],但是一旦强行分出二

① “行政吸纳社会”是由康晓光、韩恒提出的概念,起初用来阐释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后来也被不少村治研究者用

来解释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实践。具体可参见: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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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并用二元的范式来思考问题,不仅会忽视 “理论

诱导的盲区”[20],而且容易在主观上放大二者的矛

盾,将二元更多地视为一种对立关系。
其实,“国家 社会”二元分析法 “不仅预设

了 ‘国家’与 ‘社会’两个范畴,并将两个范畴

想象成一种具有内在统一性和外在独立性的均质

的实体和系统,而且提出了一个模型。即关于国

家与社会两个范畴关系的判断,与人们思维结构

中的 ‘二元论’相对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被

演绎为 ‘国家’实体与 ‘社会’系统的二元对

立”[21]。客观地说,提出国家和社会这二元且

“旨在 ‘发现社会’”
 [22] 并主张社会是好的而国

家是一种必要的恶的 “国家 社会”二元对立分

析范式,其实来源于一些学者对西方某些国家历

史发展经验的抽象,带有较为强烈的个体化、理

性化理论预设[23],“本质上是一种地方知识,常

常伴随着这些国家的强大而普遍化,并不是一个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24]。从实际来看, “国
家 社会”分析范式 “源于西方的政治思想,建

立于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王权对抗的历

史基础上,从宏观上可归为两大流派。即由洛克

开掘的 ‘社会先于、高于国家’的架构和由黑格

尔传承的 ‘国家先于、高于社会’的架构。这种

将国家和社会分离的理论,反映了近代西方国家

和社会权利的分疏以及二者达到某种制衡的过

程”[25]。从相关论述中不难发现,西方学术界之

所以要生产和使用 “国家 社会”的二元分析范

式,是为了更好地讨论国家的职能以及其与社会

的关系问题,在起初,他们并没有将 “国家 社

会”作为一种二元对立的事物来看待,常常认为

国家是社会自然生长出来的事物或社会约定的产

物[26]。后来,随着商业文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

的兴起,有的思想家开始从二元对立的立场来看

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主张国家是一种必要的

恶,同时对 “社会”充满了温情脉脉的美学想

象,“提倡国家与社会的分化,认为相对独立的

社会的成长是改善民生的结构性条件”[27]。例

如,当时的不少学者都试图从社会契约论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国家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尽管在其中也有部分思想家 (例如霍布斯和黑格

尔)主张国家是对社会的超越,它与社会并不是

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扬弃的关系,但是在

自由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冲击下,越来越多

的学者趋向于 “国家 社会”二元对立的范式下

来理解国家并规划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客观地

说,这种对 “国家 社会”进行二元对立式理解

和规划的自由主义思想———尤其是消极自由主义

思想,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推进西方部分国家社会

发展和进步的作用,可是它不仅轻视了 “社会中

的国家”———即 “国家和社会彼此之间分组整合

及其合纵连横等互动过程,以及国家同其试图控

制、影响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28],而且

低估了市场观念和资本力量对社会的影响。随着

西方国家的社会正在朝着一个社会关系按照市场

规律加以改变的市场社会迈进[29],在市场和市

场价值观已经获得统治地位的地方,西方社会的

资本主义特征日趋明显和深刻。因此,即使对西

方国家来说,“国家 社会”二元分析范式已经越

来越不适用,正如有研究表明,为了更科学地解

释和分析西方国家的经验与实践,尤其需要 “引
入 ‘国家 社会 资本’的三维范式”[30]。

与西方学者对 “国家 社会”的区分和理解

不同,在中国人们通常并不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

的恶,反而经常用 “家”来隐喻和同构 “国”,
普遍主张 “国”是一个伦理性的存在,是 “家”
的放大或者是放大的 “家”,无论是在权力结构

还是在伦理要求上,二者都是相通的[31]。与此

相反,社会则是人走出家庭之后遭遇的世界 (也
常被称为 “险恶的江湖”),尽管其中不乏仁和

义,但客观地说,其中更为普遍和顽固的是见利

忘义、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嫌贫爱富、争权夺

利、唯上唯势、礼崩乐坏和 “适者”生存等现

象。正如项飙的研究发现所言: “在 (中国)老

百姓那里,‘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社
会’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信任。‘社会上的事

情’杂乱无章,上不得台面; ‘社会上的人’不

正经,需要提防;把人 ‘推向社会’意味着抛

弃,是单位不负责任的做法。老百姓期望进入国

家,而不相信独立于国家之外会给他们更大的自

由和权力。”
 [27] 这意味着,在村治研究中以 “国

家 社会”二元分析范式来进行本土化概念的生

产,实际上陷入了郦菁所言的西方问题意识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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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误区[12],不仅对 “社会”给人的印象、体

验以及 “社会”的性质缺乏清晰和深刻的认识,
而且忽视了在中国人们并没有一个独立于国家的

社会观念的实际。关于这个问题,何艳玲曾指

出,很多涉及公共管理问题的研究 “隐含了国家

和社会的二元划分,而中国老百姓对国家的理解

却很少与社会进行明确划分”[32];肖滨亦指出,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架构不仅成为中国政治

学、社会学等学术研究中具有主宰地位的理论范

式,而且常常被简单、硬性地用来分析中国政治

与社会”
 [13]。这即是说,用国家 社会的二分法

来分析中国,实际上用错了地方。

三、 过程反思: 对 “地方性 国家性”
二元研究视野的滥用

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研究视野决定着研究

者能看到什么,研究发现和研究结论一般都会随

着研究视野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视野不够开阔或

者过于窄化,那么研究过程、研究发现以及研究

结论的可信性和说服力就会出问题。由于中国是

一个人口众多的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常常面临

着治理上的负荷[33]。在其中,“处理好中央和地

方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问题”
 [34]。在村治研究本土化概念的生产

中,也有不少是从 “中央 地方”这一矛盾的关

系入手的。毛泽东曾经在论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时指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

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

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

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

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国家

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

地方 两 个 积 极 性,比 只 有 一 个 积 极 性 好 得

多”[34],“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

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

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
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

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

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

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

殊”[34]。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看,尽管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矛盾”,但

是它们不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且统在中央而

非地方。然而在不少村治研究的本土化概念生产

中,不但对这个 “统”和 “一”关注得不够,还

常常以 “特殊”之名为地方主义辩护,同时又往

往将 “统”和 “一”视为行政化的体现,并认为

这些行政化的举措常常压制和破坏了地方自主性

和积极性,生产出了诸如 “压力型体制”[35] “上
下分治的治理体制”

 [36] “威权体制”[37] “行政发

包制”[38]
 

“村级组织的官僚化”
 [39] “村级治理政

治化 村级治理行政化”[40-41] 等概念。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类历史是在

活动空间一步步扩展中发展的,从早期的部落,
到小型城邦国家,再到分散孤立的国家,直至近

代以来的全球化,研究当下的县域治理或者说其

他层级的治理,都离不开 ‘全球化趋势、国家性

建构、地方性复活、草根性成长’这四个关键

词”
 [42]。即使全球化浪潮不断冲击和超越着国

界,人们至今也还必须并将长期生活在国家这一

“政治容器”之中[25]。虽然 “中国是一个历史上

‘国家性’很强的国家”[43],“中国的统一———地

理区域内的政治整合———不仅完成的时间早,而

且持续的时间长”
 [44],但是中国的国家性建构在

历史中有兴起也有衰落[28],当前的中国依然还

没有充分和彻底完成国家内部的一体化 (例如发

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公共服务、公共福利的均等

化以及全面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理想还有待实现

等),也没有充分和彻底完成新型现代国家的构

建[45]。尽管对外争取独立、对内争取统一的国

家化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主题,可是随着近年来地

方性事务的日益增多、民众与地方有效治理的关

联性越来越强以及对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的重

视[42]。在村治研究的本土化概念生产中,不少研

究者采用的都是 “地方性 (localness)与国家

性 (stateness)”的二元研究视野来看待 “中央与

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其中,常常用 “地方性”
来指地方的特定情境,用 “国家性”来指由上而

下的、表达着国家意志的各种原则、政策和意见。
虽然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看,不仅 “国家性”的落实需要结合 “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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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而且 “国家性”与 “地方性”之间常常

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矛盾,但是
 

“国家性”与 “地
方性”并不是一种互相竞争或者互相冲突乃至互

相否定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既有村

治研究的现状来看,在 “地方性 国家性”的二

元研究视野中,尽管一直都是以强调合作与调适

为取向,可是因为强调二者合作与调适的不少研

究实际上要么谈的是以 “地方性”为中心对 “国
家性”进行改造,要么谈的是 “国家性”在农村

社会的扩张,以及基于此而造成的对 “地方性”
的压制和侵蚀,所以从本质上看,这些研究不仅

基本上是从互竟的立场和争霸的思维来看 “地方

性”和 “国家性”,几乎都没有走出 “地方性”
与 “国家性”二元互竟的研究视野,而且普遍充

斥着对 “国家视角”的担忧和对 “地方性”的美

化和偏信,常常简单地以 “压力型体制”[35]29-34

这个理想类型概念来分析 “国家性”的下乡,往

往认为在乡村推进 “国家性”的时候,不仅乡村

社会的外在负担变重了[46],而且在 “国家性”
好处未得的情况下,破坏乡村原有秩序的现象却

已先发生[47]。例如,贺雪峰就认为,国家下乡

使村级治理由过去的自治变成了行政,而村级治

理行政化的必然后果是村庄公共性的消失,结果

可能造成村级治理的失败[41]。问题是,这种限

制了村治研究者视野的 “地方性偏向” (whole-
local

 

bias)果真适用于村治研究以及村治研究中

的本土化概念生产? 仅在村治研究中,不仅鲜见

研究者对 “乡村自治究竟是谁在治”的问题进行

追问,而且鲜见研究者对研究视野上的地方性偏

向可能造成的问题的自觉和反思。尽管从历史和

实际上看,所谓的 “乡村自治”由于会受到各种

势力的影响而经常会发生蜕变,国家在地方对一

些政策的强制推行不仅伤害了地方,而且伤害了

国家自身,但将此作为 “地方性”与 “国家性”
二元互竟的依据并不成立,无论是 “国家性”还

是 “地方性”,其实都处在未完成的状态,而不

是既定的和不变的,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一般都

会内化到二者的成长和完善中去。在这个问题

上,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
虽然 “地方性”和 “国家性”有很多不同之处,
但是如果将这些不同作为二者竞争的基础则失之

偏颇,从实际来看,二元互竟的研究视野过于窄

化,不仅强行区分出 “二元”,而且几乎完全忽

视了这 “二元”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并趋向于

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村治研究本土化概念生产中对 “国家

理性”的轻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农村社会的

研究,开始从书本走向田野、从抽象的理论走向

实地的经验、从自上而下走向自下而上。“但是,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研究的局限性,———例如

只见 ‘社会’,不见 ‘国家’;只见 ‘树叶’,不

见 ‘树林’;只见 ‘描述’,不见 ‘解释’;以及

只见 ‘传统’,不见 ‘走向’。”
 [22]9-16 由于乡村自

身并不是一个与国隔绝的桃花源,从主权上说,
它隶属于一个具体的国家,国家的意志和力量会

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乡村的方方面面。这意味

着,在村治研究中不能只以乡村观乡村,也需要

以国家观乡村。在村治研究中,不能只知有乡村

而不知有国家[48],在村治研究的本土化概念生

产中,更不能轻视治村实践背后的国家理性。尽

管农村社会研究者没有人会否认国家意志和国家

力量会渗透于乡村这个事实,可是在研究中不仅

普遍重于以乡村观乡村,轻视了以国家观乡村的

必要性,而且 “以乡村观乡村”的视角背后隐含

着国家 乡村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从认识论和

知识论的角度说,以国家来看乡村与从乡村来看

乡村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思想尺度:以乡村来看乡

村看到的更多是乡村社会的 “地方性”———即对

地方文化、习惯、传统和行为逻辑等方面的强

调,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对乡村治理地方性经验

的主张和对乡村社会内生性秩序的捍卫;而以国

家的视角出发来看乡村,重要的是要看到国家的

在场、国家性的构建以及国家自主性对乡村治理

的规范。
 

从规范理论的角度看,国家理性 (reason
 

of
 

state)既是 “国家性构建”的内在要求,也是国

家自主性 (state
 

autonomy)的主要表现———即

“国家主权内在本质的表现方式,它体现为对外

对内两个方面:国家不仅在国际社会中拥有相对

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或跨国公司等国际行为体

的自主性,而且在国内拥有相对于各种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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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组织的自主性,能够自主制定和实施对内

对外政策引领国家的发展方向,促进国家整体利

益的实现”[49]。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说,国家理

性也即国家的治理之道,事关社会的稳定繁荣和

国家的长治久安,总体上指的是历久弥新的治理

智慧以及国家的治理取向和发展趋向,从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它是一个国家

在治理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且经过了实践的反复

锤炼,要认识国家理性,需要从长时间段来看,
以历史的大尺度去关照和反省与治理有关的思想

和行为。这意味着在村治研究中,要认真对待国

家治理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整个国家公共管理改革

的理念与发展的趋势,在一定意义上说,国家治

理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公共管理改革、发展的趋势

表征的其实就是国家理性。
从我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上看,无论是伟大的

思想家、政治家,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通常都

“是以 ‘治/乱’分析模式去判断一个制度的有效

性和合法性。使天下大治,就是一个制度的基本

合法性”[50], “所谓政治,就是治乱,就是建立

合法的社会生活秩序”[50]31。中国的历史经验表

明,要治理好一个超大规模的单一制国家,靠的

是不断的 “统合改进”[51]。
从公共管理改革的理念和发展的趋势上说,

“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社会主义制度”
 [52],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 ‘社

会主义’这个定语”[53],我们走的是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54],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

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

力的集中体现”[55]。这即是说,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根本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既是国家理性的核

心表征,也是村治实践的未来走向。作为社会主

义国家,因为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国的国体,这

不仅意味着人民平等、参与和分享的政治原则,
而且意味着人民平等协商与合作共享的生活方

式[56],而维护与社会各阶层的密切联系,建立

维护跨越阶级阶层的政治联合以及鼓励参与式治

理,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提高治理质

量,最终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的良方[57],所以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有效维系中国这个超大规

模的政治统一体延续的基础上,提高国家的治理

水平,实行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和领导的超大

规模国家的政治联结[58]。此后,尤其自改革开

放以来,为了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通过对人民民主的不

断落实,“国家治理呈现出由权力本位逐渐向权

利本位转变的趋势”
 [59]。时至今日,国家治理方

式已经由过去那种以行政命令为核心的自上而下

单向式的施政方式,逐渐向政府与公民对话沟通

双向互动式的施政方式转变,并致力于构建令人

民感到 “普遍满意”的政府[60-62]。近来,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又提出了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制度优势更

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55] 的重要命题。总

之,“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也是政

治优势,是做好农村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
 [63],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54],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之下的现

代化,同时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公民权利

确立治理根基、以宪法之治凝聚治理共识、以合作

行动创造治理动力、以公共美德提供治理支撑”[59]。
(二)村治研究本土化概念生产中对 “地方

性”与 “国家性”的互竟式理解

环顾世界,“领土面积排在前七位的国家中,
有六个国家实行联邦制,只有中国实行单一制体

制。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差异性显著,
社会结构复杂并实行单一制体制的超大规模国

家”
 [64],在进行乡村治理及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的进程中,始终面临着多元和一体的关系问题,
即 “在多元是事实、一体是前提的条件下,辩证

地对待作为多元的地方和作为一体的国家的关

系”。从村治研究本土化概念生产的现状来看,
常常只重 “地方”而轻 “国家”,在一定程度上

不仅忽视了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而且放大了

“地方性”和 “国家性”的区别、遮蔽了 “地方

性”和 “国家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对具有超大

规模且实行单一制的中国来说,虽然国家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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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放大化,乡村也不是国家的缩小化,二者

在很多方面各有各的特点,在涉及村治研究本土

化概念生产的问题时,乡村的独特性固然需要考

虑,但不能因此而将 “地方性”和 “国家性”互

竟起来理解。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国家一体化的

大 “合”的新阶段[22]404,国家会通过各种可能的

途径和政策将国家理性下沉到乡村治理中。尽管

在这个过程中会遭遇水土不服的问题,但通过不

断的磨合和基层干部的努力,国家理性确实能在

很大程度上得以落地落实。面对乡村的治理难题

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与完善,以及

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
我们必须克服浓描乡村独特性甚至是把国家理性

和乡村治理截然二分起来的观念带来的狭隘,而

应该自觉认识到国家与乡村、国家理性与乡村治

理的内在一致性和连贯性,尤其是在 “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

国家治理效能”[55],以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家理性会通过加强和完

善党的全面领导、顶层的设计、从严治党的常态

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加强以及制度化的巡视巡

察而贯穿乡村治理的全过程。例如,彭云、冯猛

和周飞舟的研究就曾指出,在乡村治理中基层干

部是将国家理性落在实处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们

认为,“当代表国家意志的上级政策遭遇 ‘水土

不服’时,基层干部往往可以利用掌握的社会化

手段帮助民众接受国家政策。当正式权力遇阻

时,基层干部也常常借助民间社会的本土性资

源,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棘手问题”
 [65]。其

实,无论是在过去和现在,还是在未来,乡村治

理并不是要替代国家理性或推行另外的治理原

则,而是补充国家理性所不及或忽略之处,一切

关于乡村治理改革的建议,用意显然不在于倡导

一种不同于国家理性的新原则,而在于通过对国

家理性的丰富和完善,在乡村治理中将国家理性

落在实处。
可是,以往很多学者在研究与乡村治理有关

问题时,几乎都将国家理性压缩为国家权力向乡

村以合法化之名的扩张[66],以及与之相伴的行

政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强化[67],并将其视为乡村

自治的竞争者和对立面。诸如此类的判断不仅由

于忽视了 “基层政权建设更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强

迫推行的新规则,规范各级政权本身的角色改变

及治理规则的改变,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

机构”
 [68]136,“很可能阻止我们发现更多的东西,

对分析上的进步无益”
 [68]55,而且轻视了国家理

性与乡村治理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国家理性比基层

政权建设有着更多的规范要求,国家理性也 “并
非只涉及国家权力的扩张和集中,其实质性的内

容是权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国家和公共组织角色

的变化、与此相关的各种制度和治理方式的变化

以及公共权威与公众关系的变化”
 [68]47-49,而且

国家理性与乡村自治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不是一

种非此即彼的生死较量,而是扩大治理共识和优

化国家理性与乡村治理的前提和力量。从大的历

史尺度看:一是国家演进的历史显示,国家理性

意味着国家公共属性的不断扩展以及相应而形成

的国家 “私家属性”或 “集团属性”的不断隐

退[69];二是正是通过不断地优化,国家理性与

乡村治理才能走出互竟的误区,才会在不断地互

动中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当然,由于侧重从

“国家的视角”来生产村治研究中的本土化概念

与侧重从 “地方性的视角”来进行村治研究本土

化概念的生产都会存在类似的研究视野窄化的问

题,这里并不是简单地从 “地方性偏向”(whole-
local

 

bias)转向“国家性偏向”(whole-state
 

bias),
也不是说要将国家理性以 “最全事项、最高标

准、最严要求、最快速度”
 [70] 不折不扣地落实

在乡村治理中,而是说在将国家理性落实于乡村

治理的过程中,尽管需要给乡村治理主体一定的

因地制宜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治理主体可

以 “坐地起价”,可以依 “地方的实际 (或者地

方的特殊性)”之名行割据和地方主义以及蚕食

“国家性”之实,更不意味着乡村治理主体可以

借乡村独特性和自由裁量之名轻视对社会主义制

度的坚持和完善,从根本上说,其对自由裁量权

的行使至少要能够经得起国家理性的质疑。
尽管在近几年的村治研究中,有的研究者已

经意识到了轻视村治实践背后国家理性问题的普

遍性和严重性,并试图在具体的研究中有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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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48]224-229。可是,随着社科法学研究范式对村

治相关研究的侵入,再加上乡愁叙事、悲情叙事

以及 “激进的人文主义情怀”
 [71]

 

和浪漫主义在农

村社会研究中的 “躁动”[72],很多研究者又似乎

被拉回到了欲将农村社会 “桃花源化”(不知有

汉,何论魏晋)的局面。或许,乡村的独特性并

没有那些刻意强调 “地方性”的学者想象的那么

大,借用周晓虹的话说,这种独特性可能只是我

们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触摸到的人类不同的发展侧

面而已[73]。作为面向当下和未来的村治研究,
不能夸大农村社会的独特性而轻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个定语以及人类社会的共性,在对乡村治

理理念的思考和治理实践的谋划中,“必须克服

把特殊的价值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割裂开来的思

维方式,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与特殊

的辩证关系出发,实现二者的求同存异、聚同化

异”
 [74]。在这里,通过对国家理性的强调,不仅

能把国家和政党带入村治研究中———这不仅有助

于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尊重并不断落实农民政治主体

地位,而且有助于在捍卫和创造公共价值的同时强

化治村实践的公共性,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开阔

的思路来理解治村实践,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何

谓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如何才

能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

此,才能更好地生产有关村治的本土化概念。

四、 结果批判: 村治研究本土化概念
生产中的去公共性倾向

由于以社会难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成

为村治研究中的新常态,近年来村治研究对本土

化概念的生产也多是建立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

上,为了使对村治研究本土化概念生产结果的批

判更具代表性和一般性,结合概念的跨学科使用

来展开就有了一定的必要。不难发现,在三农研

究领域中有广泛影响的概念更容易被村治研究跨

学科地使用,而 “差序格局”就是一个这样的典

型概念。因此,本部分将以近些年来为一些村治

研究者在 “差序格局”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颇有市

场和学术影响且不断得到拓展运用的 “差序治

理”概念为例,通过对这个概念自身的反思和其

可能造成后果的追问,以期澄清村治研究中本土

化概念生产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综合来看,“差序格局”一直以来都被认为

是分析和解释中国农村社会人际关系及其结构的

理想类型概念,有关农村社会的研究几乎都无法

绕开这个概念,要么在它的基础上展开研究,要

么在它的框架内进行研究,鲜见扬弃它的研究。
例如,近些年来,村治研究者对 “差序格局”这

一起初用来分析和解释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结

构的经典社会学概念进行了大量的跨学科应用,
并在其基础上生产出了 “差序治理”这一村治研

究中的本土化概念。尽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差序格局”在能否贴切地分析和解释经验现实

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少争议,费孝通本人在其后半

生也几乎放弃了这个概念,可是在不少村治研究

中,相关研究者在提出 “差序治理”这一概念的

同时,几乎普遍忽视了社会学界围绕 “差序格

局”这一概念产生的争论。从已有研究来看,关

于何谓 “差序治理”,主要有两种典型的观点:
一种认为 “差序治理”指的是治理网络的中心主

体在内部采用高效快捷的命令逻辑,而对信任度

低或者控制范围薄弱的外围层实施协商对话[75],
该观点主要从信任关系强弱的角度来为 “差序治

理”概念提供必要性和正当性的说明;另一种认

为 “差序治理”指的是治理主体依靠乡村社会既

有的差序格局结构来治村的过程[76],该观点主

要从熟人社会中连带关系强弱角度来为 “差序治

理”概念提供必要性和正当性的说明[77]。尽管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差序治理”这个概念因为

没有足够的带宽和足够强大的张力 “来容纳足够

复杂的关系和完整的过程”
 [78],而未必能贴切地

用来描述、解释和分析真实的治村实践,可是由

于相关论者主要是从村治研究而非农村社会学的

角度提出 “差序治理”这一本土化概念的,在这

些研究者那里,该概念能否贴切地解释真实的治

村实践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该概念是否 “以
求治为导向”[79]、以人民为中心,以及能否为现

实的治村实践提供改进和优化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

最鲜明的品格”[80],他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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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53]。为了落实以人民为中

心的理念,村治研究应该为遏制村治实践的 “私
家属性”或 “集团属性”[69] 和构建、扩展村治

实践的公共性而努力,这些努力的程度如何直接

影响着村治研究的敏锐性和专业性。虽然差序治

理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农村社会的 “独特性”,在

村治研究的本土化概念生产中对农村社会独特性

的展现当然重要,问题在于何必厚差序而轻公

共? 从结果上看,村治研究要能够捍卫和创造公

共价值,捍卫和创造的结果如何直接决定着村治

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在具体的治村过程中,为

了使乡村社会皆出于善治,就要有效应对人类在

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而这离不开人们的

相互合作。可是 “任何合作都会遇到如何分利的

难题,完美的合作只存在于哲学理论中,就像

‘完全自由市场’从来只存在于经济学文本里。
正如荀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的,哪里有合作,
哪里 就 有 不 平 和 不 满,哪 里 就 有 冲 突 和 斗

争”[81]。要 “形成合作意识、发扬合作精神、发

挥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互补作用”[55],以及合

情合理地解决合作难题,有必要利益和负担公平

分配的机制、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
 [55],并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55],而这又要求在

具体的治村过程中要将公共性落在实处。历史经

验表明,判断现实的治村实践是否真的具有公共

性,主要有三个不可分割的标准:一是看治理中

涉及的权力、主体、客体、方法和价值等维度是

否具有公共性[82],在具体取向上是包容性的还

是排他性的;二是看各种治理举措是否具有合法

性和正当性,即能否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和

接受,或者换句话说,能否经得起人们的质疑;
三是看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各种公共价值的落实

程度以及治理的绩效能否令社会成员感到普遍满

意,即能否不让人们感到失望[61]。
差序治理看似是治村实践中的 “公共”选

择,其实刻画浓描的是治村过程的去公共性,实

质上是难以经得起公共性检验的个人私意压制公

共价值的结果,不仅常常助长了私意的蔓延和私

权的扩张,而且往往会诱发坏的示范效应,进而

会造成各种非正式制度的扭曲以及各种正式制度

的失灵和异化。用现代的话说,它会造成治村过

程公共性的弱化和缺失以及民主的不满,也有悖

于治村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

善。例如,它不仅会让很多人觉得他们无法充分

有效地在乡村治理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自己

的利益,而且会伤害到公共利益并造成公共价值

的衰落。在具体的实践中,由于差序治理是以关

系的强弱为依据的,在具有强关系者那里,差序

治理会激发傲慢自大和故意排他的心态;在弱关

系和无关系者那里,差序治理会带来无奈感和怨

恨的蔓延。一旦如此,乡村社会的共同利益就会

遭到破坏,这会进一步导致乡村治理主体权威合

法性的流失[83]。为了避免乡村治理的失当和崩

溃,有必要将差序治理转化为包容性治理,而农

村社会中的差序治理越是普遍和顽固,在农村社

会意图打造的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就越是无望。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要在治村实践中完全剔

除关系的因素,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亦有失

人之常情,而是意在强调这些渗透嵌入于治村过

程中的关系能经得起公共性的检验,也即在治村

实践中公共权力行使者对自己私意的主张要能够

经得起其他人的质疑或者得到其他人的普遍接

受。毕竟,治村实践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具有公共

性的治理,既要将公共权力关到笼子里,也要让

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实,从历史的长镜头

来看,治村主体对治理权力的运用,如果经常唯

关系、讲交情,就会由于破坏了共在存在的基础

而带来作法自毙的反身效应,尽管始于害人但终会

害己[84]。对治村实践公共性的积极构建和主动捍

卫,是确立治村主体权威社会性来源、强化治村主

体权威社会基础以及确保基层长治久安的根本[85]46。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和合常常是民心所向,

刻画的是王道,尽管 “和合”未必就一定是 “公
天下”的体现,但 “公天下”确实对 “和合”有

很高和很强的要求,而差序则肯定是 “私天下”
或者 “裂天下”的体现,凸显的是霸道,往往是

动乱的根源。回顾中国早期的历史不难发现,所

谓的差序治理与国家治理层面的封建制其实有诸

多的相同之处。在秦完成中国统一以前的封建制

时代,所谓的 “差序治理”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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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在汉灭秦之后,也曾试图沿袭周代的封建

制来治理国家。可是,当时的历史情形表明,采

用差序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并不是出于国家理性,
它不仅没有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反倒成了撕裂

国家的力量[86]。
在今日,随着市场力量向乡村社会的不断渗

透以及乡村内部成员利益的不断分化和多元化,
如果强行将关系的强弱视为治村实践应该考虑的

重要因素,那么所谓的村治就会成为乡村恶治的

帮凶,就难以与法治和德治有机结合起来,也难

以成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帮手。在当下中国,不少乡村之所以会

出现诸多恶治现象———例如农村公集体资产的私

有化、办事得有关系才好办以及黑恶势力的嚣张

等,与在具体治村过程中对关系强弱的强调不无

关系。以关系强弱为基础的治村实践不仅会侵蚀

乡村治理过程的公共性,而且会破坏乡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由此会进一步威胁到乡

村的全面振兴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

持和完善。因此,为了在具体的治村过程中培育

和保护治理的公共性,就不能简单地以为农村社

会是差序格局式的熟人社会,或者更接近于差序

格局式的熟人社会,而假定应该从关系的强弱出

发来展开具体的治村实践。
退一步讲,即使 “关系”在我国农村社会中

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也不能否认在强

连带关系的境况中,人们对以公平为特征的正式

制度亦有着很高的要求和期待,而在那些弱连带

关系,甚至没有任何连带关系的境况中,人们也

常常需要依人情法则互动,需要基于协商和善意

合作来化解矛盾。从更具历史耐心的大的时间尺

度来看,乡村治理网络中各个权力主体对 “专断

性权力”和 “基础性权力”[87] 的运用,事实上

不仅不会强势地表现为极具单向性的 “差序治

理”结构,而且在究竟采取何种策略的问题上常

常只是依据具体的情境和文明的要求来定。如果

乡村治理的观念和实践受制于关系的强弱而不是

统合性和公共性的强弱时,就势必会出现 “差序

治理”的局面。由此, “私下的交易”会渗透于

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而这有违于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以及对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在乡村如何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要义就是要限制 “差序治理”,“将公共权

力从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垄断中过渡到公共控

制”
 [68]59-94,努力捍卫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理念,

积极落实国家的统合能力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这

意味着,在村治研究对本土化概念的生产中,应

努力对治村过程的公共性进行有意识的建构,唯

有如此,村治研究才能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以及落实乡村全面振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相匹配。

五、 结语

尽管在村治研究中需要借鉴来自西方发达国

家的地方性知识,也需要考虑乡村的独特性,但

是不能因对西方经验的偏信以及对乡村治理 “地
方性”的主张而淡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坚持和完善。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的新时代,村治研究对本土化概念的生产,尤

其有必要打破习惯的势力和主观的偏好,努力将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落到实处。然而,对农村社

会独特性的强调,似乎已经成为村治研究中本土

化概念生产绕不开的一个 “结”。
总的来说,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世界观和方法论轻视,以及对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的淡化,
是村治研究本土化概念生产中普遍存在 “简单套

用源自西方部分国家经验的 ‘国家 社会’二元

分析范式”“受制于 ‘地方性 国家性’二元互竟

思维框架”“对 ‘地方性’过度主张”以及 “对
公共价值不敏感”等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村

治研究本土化概念生产已经日益成为不少村治研

究者努力方向的情境中,唯有真正从源头上克服

村治研究本土化概念生产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村

治研究的本土化才能健康发展,本土化的村治研

究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好地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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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premise
 

and
 

an
 

approach
 

of
 

local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concept
 

creation,
 

if
 

made
 

inappropriately,will
 

inevitably
 

affect
 

related
 

concepts,theories
 

and
 

doctrines
 

in
 

this
 

domain.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as
 

well
 

as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of
 

“ad-
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investigates
 

and
 

reflect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ocalized
 

concepts
 

in
 

the
 

study
 

of
 

rural
 

governance,
 

examining
 

that
 

there
 

are
 

generally
 

three
 

key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field.
 

First,a
 

simple
 

application
 

of
 

the
 

“state-society”
 

binary
 

analysis
 

par-
adigm

 

derive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ome
 

Western
 

countries
 

cannot
 

truly
 

meet
 

China's
 

reality;
 

sec-
ond,the

 

research
 

field
 

has
 

been
 

continuously
 

narrowed,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behind
 

rural
 

governance
 

has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due
 

to
 

the
 

insistence
 

of
 

researchers’
 

du-
alistic

 

thinking
 

framework
 

of
 

“localness”
 

and
 

“stateness”
 

and
 

the
 

excessive
 

assertion
 

of
 

“localness”
 

in
 

rural
 

society;
 

third,a
 

certain
 

degree
 

of
 

de-publicity
 

tendency
 

is
 

rising
 

as
 

a
 

result
 

of
 

researchers’
 

insensitivity
 

to
 

the
 

public
 

values.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ignor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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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outlook
 

and
 

meth-
odolog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well
 

as
 

the
 

downplaying
 

of
 

the
 

funda-
mental

 

posi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dhering
 

to
 

people-centeredness”
 

are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Thus,focusing
 

on
 

eliminating
 

these
 

research
 

inappropriateness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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